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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为2,032,794股，占公司股本的比例为0.3%。上述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的数量为2,032,7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一、 公司股本和股票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960号”文核准，公司于2009

年10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

7,865万股，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0,515万股。 

2010年4月21日，200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09年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合

计转增52,575,000股。公司总股本由10,515万股变更为15,772.5万股。 

2011年4月8日，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0年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合计

转增78,862,500股。公司总股本由15,772.5万股变更为23,658.75万股。 

2012年7月2日，公司向自然人张敏、陈勇、朱卫、潘凤岩、施劲松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所发行的新增24,279,833股股份，公司总股本由23,658.75万股变更为

26,086.7333万股。 

2013年8月22日，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北京立思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等议案，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235万份，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65人；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总数233万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64人，公司总股本从

260,867,333股变更为263,197,333股。 

2014年10月10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注册资本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汇金科技资产办理完

相关股份上市手续，公司股本增加了30,095,915股，公司总股本由263,197,333

股变更为293,293,248股。 

2015年2月3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减少注册

资本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杨杰、刘小兵、田亮因个人原因辞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根据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公司对其已获

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5万份股票期权注销，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5万股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93,293,248股变更为

293,243,248股。 

2015年 5月 8日，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

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62 名激励对象第

一个行权期的起止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05 日起至 2015 年 8 月 29 日止，可行权

数量共计 69 万股，截至 2015 年 3 月 16 日，激励对象累计共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为 68.175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293,243,248股变更为 293,924,998股。 

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62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的起止日期为2014 年

12月05日起至2015 年8月29日止，可行权数量共计69万股，2015年3月17日至2015

年5月26日，激励对象累计共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8250股。公司总股本由

293,924,998股变更为293,933,248股。 

2015年5月19日，公司实施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以公司总股本293,933,24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42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001704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293,933,248股，分红后

总股本增至646,703,231股，公司的总股本由293,933,248股增加至646,703,231

股。 

2015年8月10日，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

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北京敏特昭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95%股权及北京从兴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项已办理完相关股份上市手续，公司股本增加了37,874,279股，公

司股份总数由646,703,231股变更为684,577,510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684,577,510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263,109,8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8.43%；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421,467,673

股，占股份总数的61.57%。 

 

二、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公司于2014年3月5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以现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北京汇金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汇金科技”）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上事项于2014年7月1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胡伟东等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83号。 

核准公司向胡伟东发行555,774股股份、向邱晖发行308,763股股份、向殷强

发行308,763股股份、向郑垚发行265,536股股份、向杨翼卓发行247,010股股份、

向北京威肯北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行7,641,741股股份、向北京汇金众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发行1,943,048股股份、向北京威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9,188,80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571,665股新股募

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具体情况详见2014年7月15日披露的《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正式批复的公告》。 

公司于2014年9月1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重组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本次向胡伟东等6位自然人及威肯北美

等3名法人发行新增股份及配套募集资金向硅谷恒智发行的股份于2014年9月2日

上市，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5年5月19日，公司完成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93,933,2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00042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001704股。根据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殷强

发行股份数调整为680,797股，杨翼卓发行股份数调整为544,637股，邱晖发行股



份数为680,796股，郑垚发行股份数调整为585,485股，北京汇金众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数调整为4,284,264股。 

 

三、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的股东所作承诺 

1、业绩承诺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汇金科技 100%股权时，交易对方（包括龙彧、

胡伟东、邱晖、殷强、郑垚、杨翼卓，共计 6 名自然人；以及北京汇金众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威肯北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威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

已更名为云南威肯科技有限公司），共计 3 名法人。）承诺汇金科技 2014 年度

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3,605 万元，2014 年和 2015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8,003.10 万元，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度净利润累积不低于人民币 13,368.78

万元。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交易对方对汇金科技 2017 年度净利润作出附

加承诺，交易对方承诺，标的资产 2017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633.97 万元。 

2、股份锁定承诺 

发行对象中汇金众合、邱晖、殷强、郑垚、杨翼卓通过本次收购获得的本公

司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限售期限届满后，

前述发行对象所持本公司新增股份按照下述安排分期解锁： 

1）第一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标的公司 2014 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不低于 3,605 万元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30%可解除锁定，如

果标的公司 2014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足 3,605 万元的，则相关发行对象按照《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所持剩余股份应继续锁定； 

2）第二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24 个月且标的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8,003.10 万元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总数的

30%以及根据上款规定因盈利承诺未实现而在第一期未能解锁的新增股份总数

的 30%扣除已补偿股份数的剩余部分可解除锁定；如果标的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 年度累积实现的净利润不足 8,003.10 万元的，则相关发行对象按照《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所持剩余股份应继续锁定； 

3）第三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且相关发行对象在《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项下股份补偿义务已履行完毕的，其本次取得的新增股份中尚未解锁

的剩余股份可解除锁定。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作为本公司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龙彧、胡伟东、杨翼卓、殷强、郑垚、邱

晖自愿承诺，其在汇金科技及立思辰任职期间及离职后两年内，不会自己经营或

以他人名义直接或间接经营与立思辰及汇金科技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不会在同

立思辰及汇金科技存在相同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担任任何职务或为其提供任

何服务；前述人员违反前述不竞争承诺的，应当将其因违反承诺所获得经营利润、

工资、报酬等全部收益上缴立思辰，前述赔偿仍不能弥补立思辰因此遭受的损失

的，立思辰有权要求违约主体就其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4、避免关联交易承诺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交易对方及交易对方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避免和减少与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交易对方及

交易对方控制的企业将与上市公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北京立思

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批准程序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以与市场价格相比显失公允的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

易，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

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若出现违反上述承诺而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交易对方将对前述行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向上市公司

进行赔偿。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2015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交易对



手方对置入资产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汇金科技 2014 年财务报

表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致同审字（2015）第 110ZA2350 号。经

审计的汇金科技 2014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796.46 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699.28 万元，实现了 2014 年度的业

绩承诺。 

2、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 

3、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截止目前，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4、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履行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避免关联交易的承

诺。 

 

四、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2,032,794股，占公司股本的比例为0.3%。

上述股份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2,032,79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3%。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数量为5名。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的股份数量 

1 殷强 680,797 204,239 204,239 

2 杨翼卓 544,637 163,391 163,391 

3 邱晖 680,796 204,239 204,239 

4 郑垚 585,485 175,646 175,646 

5 

北京汇金众

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4,284,264 1,285,279 1,285,279 

合计 6,775,979 2,032,794 2,032,794 



 

五、 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股份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限售流通股 263,109,837   2,032,794 261,077,043 

1、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41,591,429   747,515 40,843,914 

2、股权激励限售股 3,511,472     3,511,472 

3、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62,498,991   1,285,279 61,213,712 

4、高管锁定股 155,507,945     155,507,94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1,467,673 2,032,794   423,500,467 

三、股份总数 684,577,510 2,032,794 2,032,794 684,577,510 

 

六、 其他事项 

本次股份解禁后，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

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七、 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立思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7日 


	一、 公司股本和股票发行情况
	二、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三、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五、 股份变动情况表
	六、 其他事项
	七、 备查文件



